水质应急监测车月度运行维护考核评分表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评分
结果
	评分
说明

	服务内容
	远程检查数据
	每天安排专人负责通过数据平台对监测仪器状态实施监控。仪器故障发现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
	仪器故障发现时间超过24小时，扣2分；超过48小时，扣4分，每超过24小时，加扣2分，以此类推，不设上限。
	
	

	
	会商与信息交流
	[bookmark: _GoBack]每月第一周以短信息的方式报告上一个月的运维情况。出现仪器故障、监测数据异常等情况时以电话和书面形式等方式及时上报。
	不及时报告上一个月的运维情况的，扣2分，每延迟一周加扣2分，最高可扣8分。
出现仪器故障、监测数据异常等情况时可先以电话方式及时上报，事后必须形成书面报告。错、漏1次扣2分。
	
	

	
	现场巡检
	频次：不少于1次/周。巡检内容和记录要素，要包括水质应急监测车自动监测系统所有功能单元的最新运行情况和现场检查维护情况，反映在巡检记录表上的巡检内容和记录要素必须完整，并与实际水质应急监测车自动监测系统情况相符，记录内容不完整、不规范和弄虚作假的当作缺检计算，每月的前10天内，提交上月水质应急监测车自动监测系统巡检记录，每季前15天进行汇总。
	未每月的前10天内，按要求主动提交巡检记录的，漏1次扣1分，每超过10天可加扣1分。
	
	

	
	故障排除
	故障检修到场与故障排除（指恢复正常运行，不可抗力的破坏以及如停电停水、空调故障、预防性维护、受控备件供应不上等情况除外）必须及时：24小时内赶赴现场，48小时内排除故障或用备用设备替代。如遇水质污染应急事件，必须保证1小时内响应，6小时内赶到应急现场，12小时内排除故障或用备用设备替代。
	每个参数不响应1次或超过时限每天扣1分
	
	

	
	水质应急监测车自动监测系统全面
维护
	按照相关要求进行维护工作
	每月随机抽查不少于2次，出现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车辆内务脏乱等情况，每种情况每次扣2分。
	
	

	
	质量控制
	每个参数“周核查、月比对”
	全部参数每月随机抽查不少于1次，错、漏1个参数1次2分。
	
	

	
	数据保密
	不论何时，成交供应商都应承担监测数据的保密责任；成交供应商按照采购人的要求，进行报告和传输有关的监测数据，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和渠道向外界传递任何监测数据。
	发现1次扣
20分
	
	

	
	记录
	按规范要求做好日常相关记录表格，每月交一次所有记录给用户审查。用户可随时抽查记录内容，运营商须及时提供，不得阻挠、拖延、伪造。
	主要抽查记录内容完整性和可溯源性。每月最后一次巡检结束后提交所有记录，未及时提交的缺1份扣1分。
	
	

	
	废弃物与废液处置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对水站运行产生的废弃物和废液进行分类收集、标识和处置，不得直接排放未经处理的废弃物与废液
	发现一次扣20分
	
	

	服务质量
	质控考核
	接受本单位或上级部门考核的定期或不定期考核
	每月随机抽查至少2个参数，抽查方式为提前通知运维公司人员做好所有模块参数维护，再分发盲样由运维公司工作人员在3h内检测报数，最后由中心监测人员现场实操复测，最终以中心监测人员复测结果为准，1个参数1次不合格扣5分
	
	

	
	服务态度
	运维人员按要求开展各项工作
	工作拖拉、推诿、态度恶劣、语言过激造成不良影响的扣5分
	
	

	
	记录、报告规范
	所有记录须字体清晰，不得模糊潦草，并按规范填写相应内容。
	1项扣1分
	
	

	
	故障排除时间
	48小时内无法排除故障或未使用备用设备替代
	1个项目超过1天扣1分
	
	

	
	水质应急监测车自动监测系统单项数据月度有效获取率
	水质应急监测车自动监测系统每个参数月度有效数据获取率高于90%（指已实际正常运行小时数与应监测小时数之比）
	单项不达标1次扣
5分
	
	

	
	其他
（是否存在不满足合同或相关规范要求的情况）
	不满足合同或相关规范要求，但对数据不造成影响的项目
	每1项扣1分
	
	

	
	
	不满足合同或相关规范要求，且可能对数据造成严重影响的项目
	每1项扣3分
	
	

	
	
	不满足合同或相关规范要求，且已对数据造成严重影响的项目
	每1项扣5分
	
	

	考核总得分（满分100分）
	

	考核总评价（合格、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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